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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文理学院文件
绍学院发 (2015) 218 号

绍兴文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

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

分，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为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，

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机制，促进学校整体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

不断提高，特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规定如下。

一、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教学质量评价，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及水平给予合理

的阶段性评价结论，使教师获得综合性的教学反馈信息，以便及

时改进教学，促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。

通过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，促进教学管理规范化，同时为教

师考核晋级、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等提供基本的依据，引导教师把

主要精力投入教学，进一步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。

二、评价对象和范围

评价范围包括所有全日制本专科课程的课堂教学，不包括实

习和毕业环节。评价对象为全日制本专科课程的全体任课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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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机构

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在学校教务处统一指导下，由各

学院组织实施。各学院应成立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领导小组，

由院长任组长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

组长，成员应包括教学秘书和辅导员。

四、评价指标体系

各学院应以本《办法》为依据，制订本部门教师课堂教学质

量评价的实施方案。实施方案应包括领导小组组成、评价过程、

综合测评成绩的计算办法、结果的反馈形式等要素。课堂教学质

量综合测评成绩应以学生、同行、专家等多主体评价结果为依据，

其中学生评教成绩在综合测评成绩中不低于 50%。

学生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，所

有进入本专科课表的任课教师必须参力加口"学评教

办法以《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评价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工作管理办法》

(绍学院教 (2014) 3衍5 号)为依据。

同行和专家评教采用《绍兴文理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。

同行评教是基层学术组织开展教研活动的重要环节，校院两级督

导、学院领导或学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可以作为专家开展评教。

五、评价程序

每学期第 12 周一16 周，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在教务管理系

统中进行网上评教，教务处把学生对本学期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的

网上评价成绩反馈给各学院，行政人员、外聘教师的评教成绩反

馈给课程所属部门。

每学年第二学期第 18 周前，学院对本学院任课教师课堂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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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进行综合评价(综合评价成绩由多主体评价成绩组成)，并按

20% 、 40% 、 30% 、 10% (Z4+Z5) 的比例作出口、 Z2 、 Z3 、 Z4 、 Z5

定级。在教书育人中出现影响恶劣事件，或出现二级及以上教学

事故，或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学校、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等情况

者，当学期课堂教学质量综合测评成绩为 Z5 。

每学年第二学期第 18 周，学院将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综合评价

结果汇总表连同评价实施方案按规定格式报教务处，未参加综合

测评的教师及原因应以备注形式加以说明。

综合测评结束后，学院应及时将课堂教学质量综合测评成绩

以适当方式将评教结果告知被评价教师本人。教师有权对评价结

论向学校有关机构提出申诉意见。

六、结论使用

(一)课堂教学质量综合测评成绩是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

的主要内容之一，并作为教师职称晋升、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。

(二)学院根据考核结果，将课堂教学质量综合测评后 10%

者列为重点考核对象，应加大听课、评课、教学诊断等帮扶力度。

(三)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基层教学组织，必须针对课堂教学

质量综合测评情况，组织开展以教学反思为主题的教研活动，研

讨、解决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相互促进，共同提高。

(四) "学评教"后 10%的职员岗教师，至少暂停开课资格一

学年，重新开课前开课学院必须对其教学能力进行测评认定。对

连续三学年课堂教学质量综合测评后 10%的专任教师，必须停课一

年安排教学进修培训，以提高教学能力;对于确实不适合继续任

教的，做转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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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办法经教学工作委员会通过，自 2015 学年起试行，由

教务处负责解释。《绍兴文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实施办

法)) (绍学院发 [2007] 154 号)废止。

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-4 -

12~ 


